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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体制、户口管理体制这“三驾马车”，共同阻碍了农民的流
动[1]。从改革开放至今，虽然农民逐渐摆脱地域的束缚，游走于城乡之间，但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地域
分割的“蜂窝结构”仍然使其处于体制性分割与社会性排斥的框架之中，农民的经济功能逐步提升，而社
会地位却未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个体，流动农民的历次工作经历无法累积、工作机会相关性弱，因
职业上升机会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精英分子的失范行为 [2]；作为群体，进入城市后，与当地社会处于

“功能互赖性整合为主，制度性整合薄弱，认同性整合畸形”的状态[3]。
流动农民因职业、地域、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日益分化为多种层次，内部异质化程度增

强。从横切面来看，流动农民形成了两个基本群体（雇佣就业者、自营就业者）和两个特殊群体（管理者、
游民）[4]。从历时性与年龄来看，流动农民可分为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新生代）农民工。从流动状态
看，流动农民可分为长期在外、短期周期流动两种类型。由于城市社会的排斥，农民以其独特的方式生存
于城市之中，或是携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聚居一处从事相同及配套产业，形成“开放下的聚合”
社区[5]，以北京的“浙江村”为代表；或是以某一边缘行业为主业聚居而成，以北京的“河南村”为代表[6]。尤
其令人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三农”不甚熟悉，且长期甚至举家生活于城市，渴望融入城市。
然而，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体制的多重约束，流动农民在城市公共供给制度缺位，面临融入难

与公共服务匮乏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境地[7]。与此同时，农民的大量流动也
导致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8]。那么，流动起来的农民对其原来赖以生存的农村社区产生了何种影响？农
民又会流向何方？如何管理与服务流动起来的农民？这些问题是关乎农民的权益保障、社会稳定及社会
发展走向等重大课题。显然，流动农民所面临的难题，不仅在农村，而且也在城市，还是跨区域的，因此必
须立足城乡统筹、社会融合的宏观视野与发展趋向，思考和应对社会治理体制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
张关系。
一、农民流动与传统农村社区解体
长期以来，土地束缚下的农民处于相对封闭的社区之中，并与社区相依存。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市场

化、工业化、城市化及农地流转合法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逐渐摆脱土地束缚、流动于城乡及不同地区之
间。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封闭的社会服务模式及管理方式，与日益流动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
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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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计划体制下的“大锅饭”被农户“小灶”所代替。起初农村的变化还只是从村庄内部人地关
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与调整。正是这种关系的调整，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
的互动关系，使得农民的独立性增强，社会可选择机会增多。农民逐渐从封闭的、静止的状态，向开放的、
流动的状态转变。特别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为了谋求生存或更好地发展，农民日益频繁
地穿梭于城乡之间，其流动强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于世人面前。“我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从 1983
年的约 200万人增加到 2009 年的 1.45 亿人，26 年增长了近 73 倍，年均增长 18%左右”[9] 65。农民的流
动，打破了城乡之间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给城市带来廉价劳动力及工业化、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对其赖以生存的农村社区产生了巨大冲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不仅直接引发了农业生产
主体老龄化与妇女化等经济问题，以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而且从更为深层次上
导致乡村治理的困境、社区共同体的解体。
为应对农民流动下的农业与农村问题，国家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树立“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乡村”战略，逐渐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2003 年至 2007 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达
15060亿元，相当于前 10年（1993年至 2002年）的总和。2009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 7161.4亿元，比
上年增长 20.2%”[10]。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因素仅仅是社区维系的一种因素，绝非全部，仅仅依靠物质
投入难以挽回农村社区衰落的颓势。对于农村社区而言，除了对物质资源的需求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要
有能够利用这些资源的“人”以及分配这些资源的合理机制。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一是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带来的社区主体“空心化”，输入的物质资源“无人能用”；二是社区成员之间、村民与社区之间的联
系越来越少，相互信任程度与合作能力都在大幅下降，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稀释、归属感降低，社区之所以
为社区的基础不复存在。政府的惠农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三农”处境，提供了最低安全保障，却
因不能增加社会资本而无法重塑农村社区的内核。
传统农村社区的解体，是由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引发的社会总体变迁所致，重构农村社区既要加

大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物质投入，还应立足于农民群体整体性分化与流动的现状，不断增强社区内部社会

资本的整合力度。
二、应对与限度：农民流向何方？
针对流动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的农民工群体，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法规。2006年发布

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就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农民工劳动管理、农民工就
业服务和培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农村劳
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加强和改进对农民工工作的领导等多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随后制定了
《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力图解决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难和转移难问题。针对农民工
陆续出台的政策，体现了国家对流动农民，尤其是对进程务工农民的管理及服务的意识与水平都在提

高。2010年 1月 31日，国务院发布的 2010年中央 1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
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
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与此同时，束缚农民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逐渐松动。广东、江苏、湖北等省份已经按照把全省的

“农业户口簿与非农业户口簿”改革为统一的“居民户口籍”，户籍改革正试图打破农业、非农业户口管理
二元结构，废除由此衍生的“农转非”计划指标管理政策以及蓝印户口等户口形式，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
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逐步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已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
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的综合承受能力、最终实现户口自由
迁徙；逐步剥离有关部门附加在户口管理上的诸多行政管理职能，还户口管理的本来面目。2010年中央
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
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同等的权益。”
现有的政策跟进与体制变革，在农民工进城务工权益、社会保障乃至市民化等方面作出了引导及探

索，显然与农民流动的行为特点、范围及其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从农民的流向来看，不仅存在“从家乡
所在地的农村社区向单个或多个城市社区”的上向流动，也存在“从家乡所在地农村社区向异地农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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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平行流动，还存在“从城市社区向农村社区”的下向流动及多频次周期流动等等。这些流动不仅是
跨城乡的，而且也超越了特定的行政区域。这不仅要立足于特定行政区域内的城乡一体化，而且还应着
眼于全国范围跨区域管理及服务的转移与衔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2009年）在异地服务衔接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无论以农民与市民平等化的标准衡量之，还是从
农民流动的需求评判之，都需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与此同时，与流动农民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基本
公共福利的内容与水平也有待丰富、拓展与提高。
总体而言，农民流动仍然受到城乡二元、地域分割的两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城乡二元体制方面，

“迄今城乡有别的政策和制度并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之间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以及土地、
产权等方面的二元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社会保障等制度设计仍是坚持城

乡分离的思路，按照人们的身份和地域来设计，农民进城及流动仍受到诸多的政策上歧视和制度上的束

缚”[11] 4。在地域分割方面，“块块”管理体制下的“蜂窝结构”依然非常顽固，“改革并未同时构造出对地方
政府的权力与利益的约束机制，加之区域经济增长指标成为地方政府官员任职考核、升迁的依据，地方
政府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利益主体意识、地位和职能得以强化。地方政府已经具备‘经济人’人格特征，
出于‘经济人’的自利动机，为在短时间内尽快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区际博弈中，每个地区都选择
了自己的最优战略”[12] 122~123，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各地利己且分割的管理及服务模式。不仅如此，建立
在集体产权基础上的农村社区，同样也在排斥着外来流动人员，使之无法成为平等的社区成员。
在城市，一方面农民仅仅是地理入住，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农民在城乡以及异地社区流动

过程中，不仅其工作业绩难以累计，而且所需要的各种公共服务缺乏就地保障与异地衔接。农民在城乡
之间、异地之间的自由流动，既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权利。无论从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社会体制变革、
资源、地理空间等），还是从大规模人口的城镇化而言，大多数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还需要一个过程。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在工业化、城镇
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出来，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

我国将长期存在。”现在的问题即是从农民走出农村之后、融入城市及自由迁徙与流动之前，这段时期
内、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从农民流动的多端，即城市社区及农村社区管理与服务及其相互衔接着眼，在强
化农民作为社会成员平等身份的基础上，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在城乡之间、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一体化进
程。
三、分流与衔接：社会治理创新之路
现阶段，社会各界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方面基本达成共识。

然而，从当前流动农民在城市、乡村及其城乡衔接点等多方面，仍然面临着物质、地理、体制、社会等诸多
方面的现实难题。依据流动农民异质化、多样化需求及供给能力建立多层次、针对不同类型人群的、城乡
一体的社会治理体制已是大势所趋。对于处于大规模流动的农民而言，应在机会均等、权利平等原则下，
根据其流动范围及特殊需求，建立动态、异地相衔接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首先，实现在乡农民安居乐业。在经济方面，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

基础设施、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对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提升其产业化水平，
增强其环境、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使其在粮食安全、农民收入等方面最大限度发挥其效能。在社
区建设方面，以丰富及凝聚社会资源为重点，加快农村基层组织从“村组”向“社区制”转变，一方面适应
农民流动、社区开放的社会新形势，建立以社区居民而非集体产权为基础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二是
提升社区组织在承接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社区服务方面的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型，提高社
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水平，增强社区凝聚力与归属感，真正将农村社区建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
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其次，促进在城农民融入当地。长期在城农民之所以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主要障碍在于城乡二元结

构基础上的户籍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社会福利体制。对于长期供职于城市并一心想要在城市定居的农
民，应逐步敞开城门，跟进相应的政策措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一方面，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废
除针对农民进城落户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剥离现行的城镇户籍与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和住房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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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利关系，逐步建立以居住地为基础的人口管理体制及公共服务体制；另一方面，开放城市社区，为新

落户城镇的居民（包括农民工）提供与原城镇居民均等机会与平等权利，使其在社区自治与管理、社区事
务、邻里关系等方面处于平等参与的地位，从而真正从地理入住到社会融入，实现其社会身份的市民化。
再次，完善流动农民异地可衔接服务。对于以农业为主、外出务工为辅的农民，虽然周期性地远赴城

镇打工，却无心落户城镇的流动农民，需要在城镇、乡村及其异地衔接方面提供相应的管理与服务。一是
保障这部分流动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不得以进城务工为由收回承包地，在不撂荒的前提下，维护其各

项土地权益。二是针对其周期性流动特点，在留守儿童、妇女及老人的照顾方面提供相应的社区服务，在
涉及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可转移的、可衔接的异地服务；在村委会选举、村级事务等方面通过
适当方式保障其知情权与参与权。三是因土地流转、城镇居民“非转农”等原因入住农村社区的人员，应
给予平等的社区成员身份，逐步废除建立在集体产权基础上农村社区封闭管理模式。
四、结论：流动中的农民异质分化及社会治理
农民在城乡之间、异地之间流动日益频繁与常态化，一方面在全方位地解构着“农民”的内涵，另一

方面迫切需要相应社会治理及服务体制的变革。
1.从社区成员到社会成员：流动中的社会身份解构
自上世纪农业集体化之后，农民被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制度体系赋予农民有别于市民的特定身份，

“农民”的社会属性是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中得以实现的，离开该社区就意味着失去其社会身份，其主
要依托是集体产权及行政控制。改革后，在城市化、工业化及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民超出所属的农村社区
范围、大规模流动起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脱离作为主业的农业及作为居住地的农村，或在不同农村
社区流动，其行为选择得以在广阔的城乡空间内实现，使社区成员一定程度上演变成社会成员。然而，农
民还仅仅是地理上的流动，社会身份并未突破户籍所属农村社区的束缚，无法在异地实现社会融入。日
益流动的农民不断否定着特定的农村社区身份，却遭遇到城市社区或异地农村社区的歧视性体制排斥。
为适应流动农民的特性及其需求，变革相关管理及服务体制显得迫在眉睫且至关重要。

2.分类治理及服务：基于流动农民的异质性分化
流动起来的农民日益分化，异质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地域为参照，可将其划分为在乡农民、在城农

民、异地（城乡之间或异地农村社区之间）流动农民。处于不同流动状态的农民对乡村、城市及异地相衔
接的管理及服务体制产生了新的、各具差异的需求。针对这些不同流动状态的农民，需通过社会治理及
服务体系创新，实现在乡农民安居乐业、在城农民融入当地、异地流动农民享受可衔接服务。显然，上述
区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过渡性，最终目标仍然是促使农民摆脱既有的身份束缚，使之成为具有平等公

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并能够自由迁徙、在居住地公平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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